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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學年度「典範社群」評選實施計畫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2月18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120271263號函公告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要點。 

二、目標： 

(一) 鼓勵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所屬學校自主專業發展、校長及教師增能，進而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及提升教師教學成效。 

(二) 提供本市所屬學校多元成長管道、專業提升資源及輔導支持系統，以利建構校本特

色及社群經營精神。 

(三) 協助團隊成員經驗交流，強化知識網絡，開拓視野，厚積專業成長的動能。 

(四) 鼓勵優質專業學習社群成為本市社群典範團隊，以激勵教學典範學習、落實專業對

話、深化教師專業內涵、促發專業互動與協助社群永續發展。 

(五) 透過觀摩評選活動，了解各校推動專業社群的具體作法及運用於教學的示例，提供

各校實務經驗交流。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237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6號)。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新北市樹林區

山佳國民小學。 

四、參加對象：獲新北市111學年度專業學習社群補助或其他本局補助成立之團隊。 

五、申請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書面初評：欲申請之團隊請參酌附件1-新北市專業學習社群指標及發展脈絡後，填

寫附件2-新北市111學年度「典範社群」評選申請書(頁數以5至12頁為限)一式1份，

用印完成後，掃描成PDF擋，於112年3月10日中午12時前，上傳至三峽國小新北市

111 學 年 度 「 典 範 社 群 」 評 選 網 站

(https://web.shps.ntpc.edu.tw/modules/tad_web/index.php?WebID=14)，如為

跨校社群，請以其中1校代表提出申請。 

(二)簡報複評：於112年4月19日(星期三)於三峽國小4樓校史室及2樓圖書館進行10分鐘

簡報，簡報當日分為4梯次，分別校史室上午場、校史室下午場、圖書館上午場及

圖書館下午場，同一梯次簡報學校，請於該梯次開始前30分鐘完成報到，以利進行

https://web.shps.ntpc.edu.tw/modules/tad_web/index.php?Web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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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 

(三)注意事項： 

1. 110學年度獲選之10個典範社群不得申請。 

2. 111學年度獲選為典範社群之團隊，113學年度方得再次申請參與評選，但於

112及113學年度申請「新北市中小學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時，得免審查直

接核准續辦兩年（仍需依計畫繳交相關資料及期中、期末報告），且不包含於

學校送件限制數中。 

3. 第2點所稱得免審查之社群，僅限獲選之典範社群，學校其餘社群仍需要依計

畫進行審查。 

六、評選實施時間表：(112年2月13日-112年5月1日) 

序號 時間 項目 說明 

1 
2月22日(三) 

下午1時30分 
說明會 

1.典範社群評選說明會，有意願申請之社群，皆可派員參加說明

會(1至2名)，本局同意工作人員公假課務派代及與會人員公假

課務自理，全程參與者同意核予研習時數2小時。 

2.地點：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圓形大樓4樓校史室。 

學校場地不提供停車位服務，請與會人員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

往。 

3.報名機制：請於112年2月21日前至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研習進

行報名。 

2 3月 10日(五) 
報名及資

料上傳 

請各校參酌附件1後，填寫申請書(附件2)經校內核章後掃描為

PDF檔，於112年3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上傳至 

新北市111學年度「典範社群」評選網站

(https://web.shps.ntpc.edu.tw/modules/tad_web/index.php?

WebID=14)。 

3 3月17日(五) 資料補齊 

如有缺件由三峽國小以電話聯繫各校行政承辦人員補件，請各校

於111年3月17日(星期五)下午12時前完成補件，逾期視為放棄審

查資格。 

4 
3月20日(一)至

3月25日(六) 
初評 

1. 於3月20日(一)召開委員共識會議，並確認各審查委員審查清

冊。 

https://web.shps.ntpc.edu.tw/modules/tad_web/index.php?WebID=14
https://web.shps.ntpc.edu.tw/modules/tad_web/index.php?Web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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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委員至雲端網站空間進行書面審查。 

3. 3月25日(六)召開結果確認會議。 

5 3月31日(五) 
公告進入

複評名單 

1.預計不分教育階段擇定30個通過初評之社群進行複評簡報。 

2.於新北市專業學習社群網站(https://tplc.ntpc.edu.tw/)公

告進入複評之社群名單，並函知社群所屬學校。 

6 4月6日(四) 

公告複評

簡報梯次

及學校名

冊 

1.於新北市專業學習社群網站(https://tplc.ntpc.edu.tw/)公

告112年4月19日簡報場地、梯次及學校名冊。 

2.簡報當日分為4梯次，請於該梯次開始前30分鐘完成報到，於

報到後抽籤決定報告順序。 

7 4月14日(五) 上傳簡報 

請進入複評之社群於112年4月14日(五)下午10時前將複評簡報上

傳至新北市111學年度「典範社群」評選網站

(https://web.shps.ntpc.edu.tw/modules/tad_web/index.php?

WebID=14)，簡報當天不接受更換檔案。 

8 4月19日(三) 複評 

1.地點：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圓形大樓 4樓校史室、2樓

圖書館。 

2.內容：每校 20分鐘(含簡報 10分鐘、問答 7分鐘、轉場 3分

鐘)進行 111學年度專業學習社群執行成果簡報。 

3.對象：請進入複評之社群所屬學校，薦派社群領導人或社群成

員參加(2至 3名)，本局同意工作人員(含審查委員)及參與複

評人員公假課務派代，全程參與者同意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 

4.報名機制：請於 112年 4月 12日前至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研習

完成報名。 

5.備註：請於簡報場次開始前30分鐘完成報到，以利進行抽籤。 

9 4月19日(三) 結果確認 
1.召開結果確認會議，針對複評結果進行討論與確認。 

2.預計錄取 15隊，得視複評結果不足額錄取。 

10 5 月1日(一) 
公告入選

社群 

於新北市專業學習社群網站(https://tplc.ntpc.edu.tw/)公告最

終核定之社群名單，並函知社群所屬學校。 

 

七、審查要點：將依各社群申請書內提出之已有具體成果之指標及佐證資料，依據下列內涵

https://web.shps.ntpc.edu.tw/modules/tad_web/index.php?WebID=14
https://web.shps.ntpc.edu.tw/modules/tad_web/index.php?Web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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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書面初審及簡報複評。 

(一)社群成果能基於對教師需求和教學環境的理解，連結學校現場的情境脈絡，具體呈現

教師教學設計、教學研究和教學省思的實踐樣貌。 

(二)社群教師能共同參與和主動學習，透過教師之間，及教師與不同資源之間的合作意識

為基礎，進行課程和教學策略的創新開發。 

(三)社群活動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長期且有系統、有目標的規畫，持續性地進行教師

專業發展。 

(四)社群領導模式能促發社群成員的能動性、主體性，建構教師多元領導路徑，彰顯教師

主體的專業發展多元路徑與教學能力。 

八、經費概算：本案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九、獲選為典範社群學校之獎勵及應配合事項： 

(一)獎勵事項： 

1.敘獎：任務皆圓滿完成之團隊，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

條第2項第3款第6目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第3目、第6條第2項第2款第9目，由本局另案辦理敘獎。獎勵額度與人員如下： 

(1)社群團隊：由本局頒發獎狀1只。 

(2)領導人：每團隊1人，每人記功1次。 

(3)社群成員：每人嘉獎2次；團隊成員如為代理教師，由本局提供獎狀內文樣稿，

由學校視其表現核發學校獎。 

2.獎勵經費： 

(1)111學年度獲選典範社群學校，申請112學年度及113學年度「新北市中小學專業

學習社群計畫」時，得免審查直接核定每學年基礎運作費新臺幣(以下同)1萬

5,000元，本項經費申請、成果(期中及期末報告)及經費支用等相關規定依該計

畫內容辦理。 

(2)112及113學年分別補助獎勵經費3萬5,000元，112學年度經費3萬5,000元分2期撥

付，執行期程為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113學年度經費3萬5,000元分2期

撥付，執行期程為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 

(3)前述獎勵經費將於典範社群確認名單公告後，另案函請獲選團隊所屬學校製據憑

撥，請獲選學校於經費動支前應依附件3-經費編列基準表填具經費概算表，並經

學校主辦會計及機關長官核章後，始得執行；本項經費包含成果發表及到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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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經費。 

(二)配合事項： 

1.本府辦理新北教育豐年季時，獲選社群應配合參與教育豐年季之展出。 

2.每學年至少自辦2場分區級(指九大分區)以上研習或成果發表會(每場參加人員30人

以上，偏遠學校每場參與人員10人以上)，並請學校主動函請該分區或其他分區相似

性質社群領導人參與，並於活動中提供社群運作經驗並分享社群發展成果，並建立

聯繫管道(如E-mail或Line群組)，以組成相互支持之區域性策略聯盟。 

3.每學年需提供2場到校分享場次，課程內容可包括：典範社群之主要產出成果及社群

運作經驗分享，供本市其他學校辦理進修研習之申請，講師費請預先編列於前述獎

勵經費中。 

4.為進行政策實證研究之需要，獲選社群於學期中，需配合「典範開展群工作團隊」

安排之諮詢訪談至少1次以上。 

十、承辦及協辦學校敘獎： 

(一)校長：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2項第3款第6目辦理重

要計畫，成績優良，記嘉獎2次，由學校函報本局辦理敘獎。 

(二)有功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

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16項第1款辦理各項表揚及評選工作：

主辦人1人記功1次，協辦2人嘉獎2次，餘有功人員依報准名單嘉獎1次。 

十一、本案聯絡窗口： 

(一)三峽國小連絡人：林錦昭主任，電話：(02)2671-1018分機811，電子信箱：

chinchao0813@apps.ntpc.edu.tw。 

(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連絡人：錢琪蓁，電話：(02)2960-3456，分機8437；電子信箱：

ailsa1118@apps.ntpc.edu.tw。 

十二、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mailto:chinchao0813@apps.ntpc.edu.tw
mailto:ailsa1118@app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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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專業學習社群指標及發展脈絡 

本局所訂定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三向度的參考指標，是理解與詮釋新北市專業學

習社群發展的設計、促進、實施和評估的指標。概括來說，透過這三個向度：領導

力(Leadership)、專業力(Professionalism)及擴散力(Diffusibility)，可以： 

一、連結學校現場的情境脈絡，讓教師專業發展產生意義，更加清晰地描繪新北

市教師專業社群的圖像。 

二、瞭解不同教師專業社群如何把他們的教學信念(知道哪些教學概念)帶到實務

的情境(知道如何實踐教學信念)。 

三、概念化新北市教師專業社群的運作方式與策略。 

四、理解新北市教師專業社群如何促發社群成員的能動性、主體性，彰顯教師主

體的專業發展多元路徑與教學能力。 

 

具體而言，此評估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之三向度的相關內涵如下： 

一、著重於幫助教師發展與其專業發展領域相關的教學知識、教學技能、教學態

度等教學素養。 

二、基於對教師需求和教學環境的理解。 

三、重視教師個人經驗，包括教師教學實踐、教學研究和教學省思的樣貌。 

四、強調共同參與和主動學習，長期且有系統、有目標的內容安排，隨著時間的

推移而持續進行教師專業發展。 

五、以教師之間，及教師與不同資源之間的合作意識為基礎，進行課程和教學策

略的創新開發，解決與學生學習有關的問題。 

六、建立教師領導力和分散式領導。 
 

典範社群應能夠透過這三個向度，描繪社群發展的圖像，聚焦於社群活動的核

心內容，並對內容的執行策略與成效進行詮釋與示範。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三向度的

具體內容如下： 
一、領導力(Leadership)：引導各社群自我檢核、自我比較及設定自我願景 

二、專業力(Professionalism)：社群內部成員(教師、主任、校長)專業能力的

研究及提升 

三、擴散力(Diffusibility)：社群(成員)對他人(社群)的影響及擴散，達成兼

善天下的概念。 

向度 指標 

領導力 
思維 

Think 

T1願景共識 
T1-1能明確描述社群未來發展的定位與方向 

T1-2能透過對話釐清問題，形成團隊共識 

T2策略思考 
T2-1能善用系統思考的方法，分析歸納出社群發展策略 

T2-2能針對問題提供有效處理策略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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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Aaction 

A1溝通協調 
A1-1能激勵夥伴相互支持鼓舞士氣，營造正向和諧的校園文化 

A1-2能運用多元管道即時溝通解決問題 

A2專業發展 

A2-1能以學生學習作為社群專業發展行動的基礎 

A2-2能善用各項資源，依據教育趨勢及學習需求推動專業與發

展特色 

共享 

Share 

S1分享傳承 
S1-1能依成員特質發展共同領導機制 

S1-2能與成員分工合作，共享成果共同成長 

S2正向省思 
S2-1能定期正向回饋社群發展，累積社群發展動能 

S2-2能洞察時勢妥善處理社群面臨之挑戰，進行社群轉型 

專業力 

探究

Inquiry 

I1問題需求 
I1-1社群成員能清楚了解自己的專業需求 

I1-2能分析描述課堂教學的問題 

I2學習策略 
I2-1能研討學生有效學習的教學策略 

I2-2能討論提出社群專業發展之策略 

實踐

Practice 

P1課堂教學 
P1-1能運用資源設計課程與教學 

P1-2能透過公開授課進行社群對話研討 

P2持續改進 
P2-1能依學生學習成效調整課堂教學 

P2-2能以學習為核心持續精進社群實踐力 

產出

Output 

O1結果分析 
Q1-1能提出課堂教學實踐的成果 

Q1-2能分析說明自身專業發展的歷程 

O2回饋運用 
Q2-1能運用社群產出進行社群內部專業培力 

Q2-2能分享社群產出提供他人學習 

擴散力 

影響

Influence 

校內 DI1.能與校內社群外部人員交流對話 

新北市 DI2.能與新北市社群外部人員交流對話 

全國 DI3.能與全國社群外部人員交流對話 

改變

Change 

校內 DC1.能讓校內社群外部人員認同並實踐 

新北市 DC2.能讓新北市社群外部人員認同並實踐 

全國 DC3.能讓全國社群外部人員認同並實踐 

推廣

Promotion 

校內 DP1.能讓校內社群外部人員主動行銷 

新北市 DP2.能讓新北市社群外部人員主動行銷 

全國 DP3.能讓全國社群外部人員主動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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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學年度「典範社群」評選申請書 

學校名稱  

社群名稱  

111學年度

補助來源 

□本局核定之111學年度專業學習社群 ； 

□本局其它計畫核定社群(核定科室：____________；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 

社群類型 

□領域教學研究小組(請敘明領域：                    ) 

□議題教學研究小組(請敘明議題：                    ) 

□跨領域教學研究小組(請敘明領域：                   ) 

□主題探究(請敘明主題：                             ) 

□特殊教育專業學習社群(請敘明領域、議題或主題 ：    ) 

□校長專業學習社群(請敘明領域、議題或主題 ：        ) 

□行動研究專業學習社群(請敘明領域、議題或主題 ：    ) 

□學年會議小組 
□課程發展委員會小組 

□其他(請敘明：                                     ) 

與12年國

教新課綱

相關內涵

(可複選) 

□學習診斷與學力促進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含備觀議課)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跨領域教學(協同教學) 

□其他(請簡述：            ) 

學校 

承辦人 

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職稱  E-mail  

社群 

領導人 

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學科 

專長 
 E-mail  

輔導 

團員 
□是：_________   □否 

社群成員 

姓名 教學年資 
主要 

任教科目 
學科專長 輔導團員 

    □是：_______  □否 

    □是：_______  □否 

    □是：_______  □否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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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群曾經受教育部或本局補助之紀錄(可自行增加欄位) 

年度 社群名稱 領導人 上級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備註 

      

下列具體成果撰寫說明： 

1. 請參考附件1-新北市專業學習社群指標及發展脈絡，擇定每個向度中，已經有具體成果之

指標代碼(例如：A1-1)填入「A.指標」欄位中，欄位不足者可自行新增欄位。 

2. 請在「B.具體成果說明(含佐證資料)」欄，對應上述擇定之指標代碼，呈現社群運作歷程或

具體成果，可以文字、圖表、照片等形式呈現。 

3. 本申請書頁數以5-12頁為限。 

向度 A.指標 B.具體成果說明(含佐證資料) 

領導力 

  

  

  

專業力 

  

  

  

擴散力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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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典範社群獎勵經費經費編列基準 
項次 內容 單位 備註 

1 外聘講座鐘點費 節 
1.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授課2節者

為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內聘及外聘講座鐘點費可於概算額度內核

實相互勻支。 

3.外聘講座鐘點費每節上限2,000元，內聘講

座鐘點費每節上限1,000元。 
2 內聘講座鐘點費 節 

3 外聘講師交通費 式 

外縣市交通費以編列2次為限，請依《新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核實支應 

4 出席費 人次 

出席費依規定僅支給外聘人員，本局暨所屬

機關學校人員不得支領，每次出席不逾2,500

元。 

5 資料費 人次 每人每次以不超過100元為限 

6 教材教具及參考書籍費 式 
不得超過總經費20%，請依社群運作實際需

求，核實編列。 

7 誤餐費 人次 
逾用餐時間方可核實支應(中午13:00，下午

18:00)。 

8 茶水費 人次 與誤餐費不得重複編列 

9 雜支 式 不超過總經費5% 

 

 

 

 

 

附件3 


